2013年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 2013年3月13日至11月22日。
　　(二)地点：陕西西安。

　二、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各行业体协，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武警政治部，有关体育院校，中国武术协会陕西训练基地。
　三、竞赛项目
　　1、男子：

       轻量级（>56公斤-≤65公斤）

       中量级（>65公斤-≤75公斤）

       重量级（>75公斤-≤85公斤）

       超重量级（>85公斤-≤100公斤）

 2、女子：

       中量级（>52公斤-≤60公斤）

    四、参赛办法
　　（一）第一、二、三阶段各参赛单位可分别报男子运动员4名，女子运动员1名，教练、医生各1名。

    （二）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管委会按积分对报名运动员进行选拔。 
　　（三）同一级别中每单位限报1人。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竞赛规则》(附件3)。
　　(二)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
　  揭幕战（共10人）具体时间：2013年3月13日

参赛队员以国家散打队队员优先，结合2009年至2012年期间中外对抗赛和全国比赛成绩由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管委会进行综合选拔。

第一阶段（共40人）
起止时间：3月14日至 3月16日、4月5日至4月7日
    全国各代表队报名，由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管委会按照《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选拔运动员积分计算表》进行选拔，每个级别8人。男女五个级别共计40名运动员具备参赛资格。
第二阶段（共40人）

起止时间：6月14日至6月16日、7月12日至7月14日（暂定）

第一阶段男、女各级别前4名运动员。

参加全运会预赛未进入决赛的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由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管委会按照《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选拔运动员积分计算表》进行选拔，选拔出前4名运动员参赛。男、女每级别各8人，五个级别总计40名运动员具备参赛资格。
第三阶段（共40人）

起止时间：9月27日至9月29日（暂定）

第二阶段男、女各级别前4名运动员。

参加全运会决赛的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由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管委会按照《中国武术散打百强争霸赛选拔运动员积分计算表》进行选拔，选拔出前4名运动员参赛。男、女每级别各8人，五个级别总计40名运动员具备参赛资格。
第四阶段（共4人）

起止时间：11月22日（暂定）

第三阶段男子四个级别冠军，轻量级冠军对阵中量级冠军， 重量级冠军对阵超重量级冠军。共计4名运动员具备参赛资格。

六、参赛费用及奖励
　　　(一)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负责参赛队在比赛期间的食宿费、运动员出场费和奖金。

(二)出场费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国家队队员出场费为10000元；各参赛单位运动员获得2012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或冠军赛前三名者出场费为5000元；其他参赛运动员出场费为3000元。

(三)各队往返赛区的交通费自理。
　　(四)运动员奖励办法：

    2013年度比赛出场费及奖金：总计1000万元
　　揭幕战：奖金总计20万元
奖金：每场胜方30000元，负方10000元。　　

第一阶段：奖金总计125.5万元

四分之一决赛奖金：每场胜方12000元，负方4000元；

半决赛奖金：每场胜方30000元，负方10000元；

第三争夺战奖金：每场胜方20000元，负方7000元；

决赛奖金：每场胜方60000元，负方20000元。

第二阶段：奖金总计188万元

四分之一决赛奖金：每场胜方18000元，负方6000元；

半决赛奖金：每场胜方45000元，负方15000元；

第三名争夺战每场胜方30000元，负方10000元；
决赛奖金：每场胜方90000元，负方30000元。
第三阶段：奖金总计224万元

四分之一决赛奖金：每场胜方24000元，负方8000元；
半决赛每场胜方60000元，负方20000元；
决赛奖金：每场胜方120000元，负方40000元。

 第四阶段：奖金总计200万元

   奖金：冠军800000元，亚军200000元。
　 (五)运动员所获奖金的40%作为参赛单位教练员及相关人员的奖金。

　 (六)以上奖金为税前款项，获奖运动员个人所得税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按国家有关规定代为交纳。

    七、报名和报到
　　(一)参赛运动员报到时必须交纳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具体内容为：脑电图、心电图、脉搏、血压，体检证明以本次赛前15天内方能有效)和《人身保险证明》。
　　(二)第一阶段比赛：各单位填写正式报名表(附件2)、运动员简历(附件3)及动作照片一份，于2013年2月28日前(以邮戳为准)寄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竞赛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号，邮编：100029)，同时将以上资料电邮至wushusanda211@yahoo.com.cn。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请关注中国武术协会网站查看补充通知www.wushu.com.cn。组委会联系人：蔡利勇，李维东；联系电话：13241706782， 13363902672。
　　(三)各阶段比赛时间各队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八、其它
　　 (一) 比赛护齿、护裆由运动员自备。
　　（二）查出服用兴奋剂者,按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处理。
　　（三）凡违反比赛有关规定者，一经发现，取消比赛资格和获奖名次及奖金。

  （四）运动员现场出现伤病临时处理费用由组委会承担，如需住院、持久治疗或出现其它意外情况产生的费用和责任由参赛单位负责。
　　（五）运动员必须穿中国武术协会指定的散打比赛服装，赛事组委会有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为比赛等活动进行宣传，使用期限为一年。
　　（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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